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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平面定位图

拟建建筑（地上）

建筑退界线用地红线

绿地

拟建建筑（地下）

图例

消防车道

建筑室内标高

机动车停车位场地出入口 建筑出入口

非机动车停车位

主要经济技术指标:

序号

1

4

5

6

2

项目 总计

规划建设总用地 52297.17㎡

总建筑面积 35025.35㎡

地下

地上

其中

34493.99㎡

531.36㎡

建筑密度 22.2%

容积率 0.66

建筑层数 4F/-1F

建筑高度

其中

小学部教学实验楼

小学部食堂及连廊

小学部风雨操场及

运动场看台

小学部消防泵房及

消防水池

18.75m

19.65m

15.75m

3.65m/-5.00m

30%绿化率

机动车停车位数量 48辆

地下

地上

其中

48辆

0辆

非机动车停车位数量 400辆11

单体经济技术指标:

项目

其中

总建筑面积 35025.35㎡

总计

34493.99㎡

小学部教学实验楼

地上

地下

其中

小学部风雨操场及

运动场看台

小学部食堂及连廊

小学部消防泵房及

消防水池

23122.76

5858.36㎡

5085.51㎡

27.36㎡

531.36㎡

3 建筑基底面积 11604.75㎡

7

9

10

班级数 60班12

生均面积13 12.97㎡

建筑基底面积 11604.75㎡

其中

小学部教学实验楼

小学部风雨操场及

运动场看台

小学部食堂及连廊

小学部消防泵房及

消防水池

5893.20㎡

3408.90㎡

1875.29㎡

27.36㎡

8

学校可比容积率 0.90

学校可比总用地

环形跑道占地面积 13527.55㎡

38769.62㎡ 小学部大门 400㎡

小学部大门 400㎡

小学部大门 9.0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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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一、设计依据：

 1.《河津市龙门学校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2021年7月）；

 2.本项目选址建议书；

 3.《山西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（试行》；

 4.《河津市城乡总体规划》；

 5.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20352-2019；

 6.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；

 7.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GB50099-2011；

 8.《饮食建筑设计标准》JGJ164-2017；

 9.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-2012；

 10.《山西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04/T241-2016;；

 11.国家及山西省的其他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；

 12.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及调查资料；

二、建筑定位

  建筑定位以房屋轴线交点坐标定位;红线坐标为红线折点坐标。

  建筑轮廓尺寸及房屋间距尺寸为外墙尺寸。

三、建筑及场地标高

  ±0.000标高为室内地面绝对标高，主要部位室内外高差为0.45m；

  道路标高为道路中心线绝对标高，场地标高为设计场地标高；

四、本图所标距离、坐标、标高等除特别说明外均以米为单位；

五、本项目建筑周边环境的形式、高程为暂定标高，具体设计见景观设

计图纸细化；

六、本项目总平面图及竖向布置图图表达内容包含小学部教学实验楼、

小学部风雨操场及运动场看台、小学部食堂及连廊、小学部消防泵房及

消防水池共四个子项;

七、消防车道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、管道和暗沟等，应能承受重型消防

车的压力

八、消防车道、消防登高场地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

木、架空管线等障碍物


